服務契約書

立契約人：
1.被服務人：




身分證字號：




【以下簡稱甲方】

          　 
2.服務人：





身分證字號：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服務時間：由甲乙雙方議定如下：

               自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起至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止。
               計_____小時。

        第二條、服務內容：

第三條、應履行之義務：

              乙方於受雇服務期間願遵從甲方對第二條內容的要求並遵守以下各項規定：           

1. 若有緊急情況及特殊偶發事件，乙方欲終止受雇，應立即通知甲方，並取

得甲方同意。

2. 乙方應完成約定服務內容及依誠信原則應盡之附隨義務。

3. 甲方得隨時終止服務契約，但若應可歸責於甲方事由，而終止服務契約，
甲方仍應給付約定待遇予乙方；若應可歸責乙方事由，致無法完成約定服務，
乙方不得請求甲方支付待遇；若遇不可歸責雙方事由，致無法完成約定服務，
甲方應按原約定時間與實際工作時間比例給付待遇予乙方。

第四條、待遇：

甲乙雙方同意待遇以每小時新台幣_______元計算。

第五條、受雇期間甲方不負責乙方個人安全或意外等一切法律責任。

第六條、乙方依時完成約定之服務內容後，甲方須即支付第四條約定之待遇予乙方，
不得拖欠。

以上各條恐口說無憑，特立本合約書為據。


        立合約書人：【甲方】　　　　　 　　   　      簽章

地址：

立合約書人：【乙方】　　　　　　　　　　　　　簽章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